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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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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岩盐地下开采、食盐、井矿盐、盐类产品的

生产、加工（领取许可证后经营）；普通货

运；港口经营（货物装卸）。煤炭零售。销

售本公司产品，火力发电（生产自用），蒸

汽、热水销售。纯碱（轻质纯碱、重质纯碱）、

食品添加剂（碳酸钠）、小苏打及氯化钙（液

体氯化钙、固体氯化钙）生产、加工。技术

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除特种设备）、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

防腐保温施工、机电设备维修、机械配件销

售。化工原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

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中涉及国

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审批后方可经

营）。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

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

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

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

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二

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

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

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

在 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收购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

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

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

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

自收购之日起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

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1年内转

让给职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

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

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其

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

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其控

制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

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

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10 日

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

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10 日

以前书面或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监事会

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

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

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人，监事会主

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第一百四十五条  


